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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信 阳 分 公 司 的 报 道

一个企业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宛如
雪山冰川中的涓涓细流， 无论其间有多
少迂回曲折、艰难险阻，始终目标如一，

流过千山万壑后， 那澎湃不息的激流终
将汇成浩瀚的大海。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信阳人民对
养老、健康、意外伤害等保险保障的需求
日益迫切， 亟需专业寿险公司提供相应
的服务。作为中国保险行业的领军者，中
国人寿信阳分公司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中，承载着社会责任和发展使命，谱
写了一曲曲播撒爱心、 服务社会的国寿
发展之歌。

发展篇———

发展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近年来， 中国人寿保险信阳分公司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积极应对各种挑
战， 克难攻坚， 加快业务发展和结构调
整；加强管理，提升服务，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竞争力。公司上下团结一心，群
策群力，奋力拼搏，实现业务又好又快的
发展， 圆满完成了省公司下达的各项年
度经营指标。

2011

年，该公司实现保费总收入
12.7

亿元，居全省第
8

位；

2012

年，业务规模继
续稳中有升。

该公司按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经

营”的原则，不断加强销售体系建设，打
造了个险、团险、中介代理、续期收展四
支专业销售队伍。同时从制定制度入手，

编制并下发了《内部管理制度汇编》，明
确了岗位职责、 员工守则、 业务操作流
程，进一步规范员工行为，使公司的发展
战略得到升华，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 该公司坚持
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极大调动
了全体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
努力提高广大员工收入的同时， 先后在
上海、北京、呼伦贝尔大草原召开总结表
彰大会。这一次次的表彰，体现了信阳国
寿对广大员工的关爱； 一次次的奖励增
强了员工感恩公司、奉献公司的决心。

服务篇———

服务是企业发展的生命
企业要发展，服务是关键。只有不断

创新服务， 满足客户不同层次的个性化
需求，企业才能做大、做强、做优。

该公司推行“业务集中，垂直高效，

规范管理，服务延伸”的管理模式，不断
完善客户服务中心、业务处理中心、财务
处理中心管理制度， 通过优化业务处理
流程，全面提升了风险防控能力；通过为
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全面提升了公司品
牌形象。该公司在城区、乡镇的各个网点
均设立了服务窗口，为客户提供专业、便
捷、周到的服务。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客户续期缴

费、满期及生存金领取、红利领取等需求，

该公司在全市系统范围内实施一体化服
务战略

,

启动“多对多”特色服务，推出了
“银行代收保费”、“公司柜面实时付费转
账”、“银联卡”刷卡缴费等服务项目。

该公司每年都召开全市系服务质量
社会监督员座谈会， 进一步树立了优质
服务、诚信经营、稳健发展的良好企业形
象；设置专职事后监督岗，加强客户回访
及咨询投诉管理，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同
时在理赔方面注重时效， 提升理赔管理
服务水平， 为业务发展创造了和谐宽松
的外部环境。

这一系列服务举措， 无不体现了该
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一切为客户着想”

的积极态度。同时，不但赢得了广大员工
和客户的认可， 确保了业务持续快速发
展，还得到了上级公司的肯定。

文化篇———

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精髓
中国人寿“成已为人，成人达已”的

“双成”企业文化理念，既蕴含着儒家“仁
者爱人”传统文化思想，又符合现代社会
发展的主题，从而实现客户、员工和公司
之间的共赢格局。 只有不断完善和壮大
自己，才能更好地为客户和社会服务；只
有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为社会创造
财富，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为使“双成” 企业文化理念渗透人
心、融入社会

,

该公司提出了“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企业文化发展战略。经过多年
的实践，广大员工对“双成”企业文化的
理解加深、认同感增强，他们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得到了释放， 有力促进了业
务快速发展。

该公司在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
同时， 不断加大了对外宣传力度。 近年
来，该公司积极与我市主流媒体合作，在
《信阳日报》、信阳电视台开辟专栏，定期
向读者介绍保险知识， 帮助群众了解保
险资讯和保险知识。同时，加大户外广告
的宣传力度，在信阳市区繁华路段、市内
各营业网点及城乡公交车上均设置了广
告牌。

该公司在做大、 做强业务的同时积
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如， 捐助地震灾
区，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与贫困乡
结对子，关心支持希望工程、赞助青少年
作文大赛等活动， 既加强了与社会的沟
通，又树立了诚信、高效、仁爱的企业形
象，充分体现中国人寿“以人为本、关爱
生命、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

后记：

在希望的田野上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寿险营销永

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走过艰难的开
拓与发展阶段后， 中国人寿保险信阳分
公司又把目标放在赢得未来上。

我们坚信勇敢而智慧的信阳国寿人
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发展为中心”，继

续秉承中国人寿“双成”企业文化理念，

在做大、做强、做优和服务和谐社会的征
程中， 用实际行动续写未来激情跨越的
新篇章。

打造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 财富满溢“尊”享人生

———国内首款返本后还收益的分红型理财产品
国寿福禄鑫尊两全保险（分红型）

投保范围
凡出生二十八日以上、

6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
可作为被保险人。

交费期间
交费期间分为三年、五年和十年三种。

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祝寿金领取日前， 每三年享有基本保

险金额的
15%

； 以后每次领取的生存保险金在上一次
领取金额的基础上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3%

增加，最高不
超过基本保险金额的

30%

； 祝寿金领取后每年享有基
本保额的

10%

的生存金，直至终身。

特别生存金
祝寿金领取日前，每三年享有合同年交保险费（不

计利息）

2%

的特别生存金。

祝寿金
祝寿金领取年龄：

55

周岁、

60

周岁、

65

周岁、

70

周岁
和
75

周岁，一经确认，不得更改。领取日为贺寿金领取
年龄的年生效对应日，领取金额为所交保费。

身故保险金
十八周岁前身故，按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祝寿金领取前身故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

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
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的情形身故， 按所交保险费
（不计利息）的

105%

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自祝寿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身故，按被保险人
身故时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1.

基本保险金额的
100%

；

2.

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
张先生，现年

30

周岁，为自己投保国寿福禄鑫尊两
全保险（分红型），年交保险费

5

万元，

5

年交费，基本保险
金额

27360

元，张先生选择祝寿金领取年龄为
60

周岁。

保险利益如下：

三年一返还收益节节高：

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张先生
60

周岁的祝寿
金领取日前， 若张先生生存至每满三个保单年度的
年生效对应日， 本公司首次给付的生存保险金为
4104

元，第二次给付
4924.8

元，第三次给付
5745.6

元，

以此类推，最高不超过
8208

元，

60

周岁前领取生存保
险金合计

61560

元， 若选择生存金累积生息收益更
高。

约定返保费领取更灵活：

张先生生存至
60

周岁的祝寿金领取日， 本公司返
还所交保费（不计利息）

25

万元给付祝寿金；祝寿金领
取年龄分为

55

周岁、

60

周岁、

65

周岁、

70

周岁和
75

周岁
五种， 张先生在投保时可选择其中一种作为保险合同
的祝寿金领取年龄。

终身生存金养老有所依
:

从
60

周岁的祝寿金领取日起， 若张先生生存至保
险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 本公司每年给付

2736

元生存
保险金直至终身。

特别生存金一片关爱心：

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张先生
60

周岁的祝寿金
领取日前， 若张先生生存至每满三个保单年度的年生
效对应日， 本公司按保险合同约定给付

1000

元特别生
存金。

福

福福

禄

禄禄

鑫

鑫鑫

尊

尊尊

=

==

理

理理

财

财财

+

++

养

养养

老

老老

+

++

还

还还

本

本本

+

++

保

保保

障

障障

+

++

避

避避

税

税税

繁忙的工作、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人身心疲惫。疾病，已不
是意外，而是每个人生命中必须计算的成本。康宁终身保险是中
国人寿健康保险家族中的经典之作。多年来，康宁终身保险帮助
渡过难关。

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

2012

版）

投保范围
凡出生二十八日以上、六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

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终止日止。

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

额。

保险费
保险费交付方式分为一次性交付和分期交付两

种。交付方式为分期交付的，交费期间分为十年和二十
年两种，交付方式分为年交和月交两种，由投保人在投
保时选择。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
王先生，

30

岁，投保基本保险金额
30

万元的国寿康
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012

版），选择
10

年交费，年交保
费
16350

元，可获得如下利益：

一、重大疾病保险金
王先生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内， 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王先生初
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合同所指的重大疾
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合同
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王先
生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

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王先生初次发生并
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
一种或多种），合同终止，本公司给付

30

万元重大疾
病保险金。

王先生已经领取或本公司应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
的， 本公司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扣除王先生已经领取
或本公司应给付的特定疾病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金。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受一百八
十日的限制。

二、特定疾病保险金
王先生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

日内， 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王先生初次发
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
论一种或多种）， 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合
同继续有效；王先生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后， 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王先
生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合同所指的特定
疾病，本公司给付

6

万元特定疾病保险金，但给付以一
次为限，合同继续有效。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

不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三、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
王先生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

日内因疾病导致身体高度残疾，合同终止，本公司按合
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

王先生因前述以外情形导致身体高度残疾，合同终止，

本公司给付
30

万元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

四、身故保险金
王先生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

日内因疾病身故，合同终止，本公司按合同所交保险费
（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王先生因前述以外情形
身故，合同终止，本公司给付

30

万元身故保险金。

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 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和
身故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

□

墨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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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人
寿保险信阳分公
司参加由市工商
局主办、 市消费
者协会承办的
《纪念“

3

·

15

”暨
“消费与民生”年
主题宣传咨询服
务活动》。

寿保办摄

中国人寿信
阳分公司在发展
业务的同时积极
开展送温暖活
动。 图为今年春
节前夕， 该公司
领导到河区十
三里桥乡左利村
走访慰问时的情
景。

寿保办摄


